济宁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济环责改〔2025〕3-10号
当事人名称：济宁市真源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炳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7349148024X
地址：济宁市鱼台县张黄镇工业园区金威路东首路北
2025年11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非现场执法手段，对济宁市环境监测监控系统V6.1的监控平台历史数据进行巡检，发现你单位在线数据异常，随即开展现场检查。检查发现你单位存在以下违法行为：你单位废水总排口自动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11月21日氨氮排放浓度日均值为45mg/L，总氮排放浓度日均值为57.4mg/L。经查，你单位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放标准氨氮最高排放浓度不高于35mg/L，超过排放限值0.29倍；总氮最高排放浓度不高于45mg/L，超过排放限值0.28倍。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证据名称：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现场照片1份、超标报告1份；制作时间：2025年11月26日；制作单位：济宁市生态环境局；证明内容：你单位废水总排口2025年11月21日氨氮、总氮排放浓度超标情况。

2.证据名称：调查询问笔录；制作时间：2025年11月26日；制作单位：济宁市生态环境局；证明内容：你单位废水外排口外排废水超过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许可排放浓度限值，及你单位实施违法行为的情节。
3.证据名称：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李炳福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制作时间：2025年11月26日；提供单位：济宁市真源化工有限公司；证明内容：你单位合法主体资格及法定代表人身份。
4.证据名称：企业排污许可证（副本）部分复印件；制作时间：2025年11月26日；提供单位：济宁市真源化工有限公司；证明内容：你单位已取得排污许可证，应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限值排放污染物，以及氨氮、总氮许可排放浓度限值。
5.证据名称：企业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部分复印件；制作时间：2025年11月26日；提供单位：济宁市真源化工有限公司；证明内容：你单位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手续。
6.证据名称：企业水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运营委托合同书及联网自行验收报告；制作时间：2025年11月26日；提供单位：济宁市真源化工有限公司；证明内容：你单位在线监测设备维护校准、比对合格，上传数据真实有效。

7.证据名称：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复印件；制作时间：2025年11月26日；提供单位：济宁市生态环境局；证明内容：执法合法性和有效性。
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 20 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保障废水总排口污染物排放浓度符合许可排放浓度要求。

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单位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第五条第一项“排污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做出罚款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一）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的规定，依法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济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任城区人民法院、兖州区人民法院、鱼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26日



